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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条规定了自甘风险规则，为行为人从事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产生的侵权纠

纷提供了解决规则。但是现行法尚未对该规则的构成要件作出具体规定，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大量的

认识和适用不统一的问题，多以受害人同意、过失相抵、公平责任等原则混同适用的形式呈现。因此需

要进一步厘清民法典精神下自甘风险的具体适用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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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rticle 1176 of The Civil Code stipulates the rule of assumption of risk, which provides the rules for 
the settlement of tort disputes arising from the doer engaging in certain risk sports and sports ac-
tivities. However, the current law has not made specific provisions on the constitutive elements of 
this rule, resulting in a large number of problems in the judicial practice of understanding and ap-
plication is not uniform, mostly in the form of victim consent, fault offsetting, equitable liability 
and other principles of mixed application.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clarify the specific 
applicable rules of self-risk under the spirit of the civil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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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根据党的二十大精神，努力建设体育强国新局面，在加快体育强国步伐基础上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

略是新的要求。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的要素。如今，

民众可以广泛的参加文体运动，例如新型的攀岩、徒步、滑雪等运动深受体育运动爱好者的喜欢。但是

这些文体运动项目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对于如何平衡参加具有风险的文体活动的自由和保障之间

的关系，如何处理由文体活动引发的纠纷需要有具体规则的指引。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条确立了自甘风险规则，完善了民众参与文体活动等侵权领域的免责

事由，有利于侵权纠纷的解决，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和人民的活动自由。然而，本次立法对于自甘风险的

概念及构成要件没有明确规定，随后出台的司法解释对于司法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也未完全答疑解惑，各

法院“同案不同判”的案例大量存在。因此，当前立法对于自甘风险规则的规定仍需精细化，应进一步

厘清其适用范围，解决司法适用难题。 

2. 自甘风险概述 

在《民法典》颁布以前，没有明确的立法规定自甘风险，但是在学界和实践中有关于自甘风险内涵

相类似的表述和讨论。在学界中，杨立新教授[1]、梁慧星教授[2]和王利明教授[3]都对自甘风险规则有自

己的概念表述，核心意思大体是一致的，但是在规则名称的表述上不同。在具体案件中，适用自甘风险

的范围不确定，在有风险性的文体活动、好意搭乘、擅自进入危险区等领域的案件中都有提到自甘风险，

自甘风险适用范围缺乏限制和规定[4]。自甘风险主要是作为一项抗辩事由，用于损害发生后的责任分配

领域。但是在大部分实际判例中是利用公平原则去解决纠纷，很多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出现，并且存在着

与其他类似概念的区分不当的问题。 
自甘风险的类似概念主要有受害人同意、过失相抵、公平原则。 

2.1. 自甘风险与受害人同意 

受害人同意是指受害人在事前对他人对自己造成损害表示同意。受害人同意与自甘风险都是可以免

除侵权者的责任，看似相似，实际上有不同。第一，受害人对损害发生的意愿不同：在自甘风险中，虽

然明知有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但仅仅是可能性，对损害的发生是不期望的，是排斥的；在受害人同意中，

受害人事先对损害发生是愿意的，是不排斥的，是接受的[5]。第二，适用的领域是不同的，受害人同意

一般适用于故意侵权领域，例如在医院接受手术之前会签署手书知情同意书，会产生的手术失败的损害

以及不确定性等；自甘风险适用于过失侵权领域。第三，受害人对损害的认知不同，自甘风险对损害的

认知限于有风险存在，风险是否会变成损害，以及发生怎样的损害，来自何方的损害都是不确定的，受

害人对此方面没有认知；在受害人同意中，受害者对自己将会受到损害，以及会受到什么特定或者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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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损害是有认知的[6]。第四，后果不同，自甘风险的受害人没有放弃受到损害后寻求帮助的权利；受害

人同意是受害人对自身权利处分的体现，放弃了权利。 

2.2. 自甘风险与过失相抵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三条规定了过失相抵规则，是指受害人对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时，

根据公平原则由受害人与加害人分担责任。学界上曾有主张将自甘风险适用于过失相抵之中，不用单独

列为免责事由。但是自甘风险与过失相抵存在不同，第一，受害人是否存在过错，在自甘风险中，不要

求受害人有过错；在过失相抵中，受害人与加害人都要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第二，法律后果不同，自

甘风险是免责事由，判断加害人是否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过失相抵是责任的减轻，在明确加害人需要承

担侵权责任以后进行责任的分配。第三，对损害发生的认知不同，自甘风险需要事前明知一定的风险，

这个风险是有限定的注意义务和预见性；过失相抵的注意义务要求更低[7]。 

2.3. 自甘风险与公平责任 

公平责任规定在《民法典》的第一千一百八十六条，是指双方均无过错时，依照法律规定双方分担

损失。公平责任的法律意义在于将公平正义运用在定纷止争中，平息纠纷，维护社会稳定。在民法典规

定自甘风险规则前，实际案例的处理中，多使用公平原则平息侵权纠纷，尤其是体育赛事中的纠纷，尽

管在侵权人无过错的情况下，仍然依据公平原则去分担损失，让加害人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民法典》

规定自甘风险规则，是符合体育运动自由精神和民众对于明确责任范围、责任承担的意愿的。两者的不

同之处在于，第一，自甘风险中加害人有一般过失；公平责任下双方均无过失。第二，自甘风险偏向于

保护在正常限定风险下的加害人；而公平责任偏向保护弱者，分担责任[5]。 
《民法典》对于自甘风险规则的规定仍然需要细化，应进一步厘清其适用范围，解决司法适用难题。 

3. 《民法典》规定下自甘风险的适用规则探析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条规定：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

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其他参加者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者重大

过失的除外。活动组织者的责任适用本法第一千一百九十八条至第一千二百零一条的规定。虽然《民法

典》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条规定了自甘风险规则，但是对其概念、构成等并没有明确表述，需要进一步探

析其适用规则[8]。 

3.1. 自愿参加 

参加者自愿参加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参加者主观上是自愿的，并且对文体活动具有一定风险在认

知上是明知的。 

3.1.1. 明知要素 
明知的程度需要参考在特定的文体活动中一般参加者所需要达到的明知程度。 
第一，明知文体活动具有一定风险，风险是伴随着文体活动存在的在特定的文体活动下，明知伴随

的特定的损害[6]。例如在北方冬天常见的滑冰运动中，参加者所需要穿着的冰鞋具有锋利的刀刃，会有

滑倒割摔伤或者割到肢体等风险。在游泳时可能会因为抽筋、疲惫或者受水流影响出现溺水、溺亡等风

险。这些活动的活动场景、活动所必须具备的工具等与活动具有不可分性的要素结合容易在特定的场合

下会产生一定的风险。 
第二，参加者预见到并且明知风险是可能发生的。在自甘风险中，风险发生具有的可能性于受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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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是相区别的，自甘风险的参加者对风险的发生是不期望的，在以一般社会公众对风险的认知为标准

下自甘风险规则要求的明知程度更低。在参加滑雪、徒步等活动时，场所的管理者或者工作人员会通过

文字或者言语告知参加者此项运动可能带来的风险，这种情况下可以作为客观标准判断参加者预见且明

知风险。在传统的运动足球、篮球等运动下，从社会的全民运动的宣传以及传统体育运动普及教育下可

以推定参加者对风险的认知[6]。 
第三，参加者需要具备认知的能力。在考察是否明知的时候需要参考一般公众参加者的认知标准。 
通常从两个方面进行考量。首先通过参加者的年龄和智力水平，判断参加者是否具有对特定文体活

动风险的认知能力，主要是参考民事行为能力解决未成年人是否适用自甘风险的问题[6]。在涉及未成年

人的自甘风险案件时，需要结合具体的认知能力、特定文体活动的性质来具体判断是否适用，不应当一

刀切认为未成年人不能适用自甘风险规则。在未成年人之间进行文体活动时，例如打篮球、踢足球等活

动，是符合青少年锻炼身体的需求和国家体育运动和全民运动的引导的，并且接受学校教育的学生也会

接受学校的各种运动手册、事故处理办法等对学生进行体育活动进行一系列的引导。在符合未成年人认

知能力的基础上进行符合其智力和精神状况的一系列文体活动是可以适用自甘风险的。 
其次是在特定文体活动中，通过参加者参与活动的职业化属性进行考量。活动的爱好者、初学者对

于文体活动中的风险的类型、可能造成损害的程度、以及在过程中的哪些地方容易产生损害以及如何处

理等必然没有文体活动的职业参加者明晰。例如在冬奥会后掀起滑雪浪潮，北方的各个滑雪场都人满为

患，经常可以看到滑雪爱好者以及体验者的身影，还有滑野雪等活动。但滑雪运动是十分危险的，场地、

路线或者滑雪的速度都会导致不同的风险，专业的滑雪运动员和初学者在认知上肯定天差地别，并且实

践中由于滑雪碰撞所导致损害的案件层出不穷。 

3.1.2. 自愿要素 
强调参加者在明知风险后仍然自愿选择参加某项文体活动[9]。 
第一，参加者有表达自愿的形式，或明示或默示。在特定的文体活动中，通常大部分活动在参加前

参加者会签署一份风险告知书以及自愿参加的免责协议。协议通常是格式条款，表明一些风险和责任的

承担等，需要参加者签名，以明示的方式表明自己的自愿。例如，跳伞、滑翔、蹦极等活动，其风险性

较大，经营者会采用这种方式，收集参加者的自愿凭证。在某些活动中，例如篮球、羽毛球等较为普遍

常见的健身运动则一般以行为的方式表明参加者的自愿，也伴随着对参加者认知能力的考察。最为典型

的是美国的棒球机上女士案件。 
第二，参加者的意思表示自由。参加者是根据自己的意愿，自主、真实的做出自愿的表示，并不存

在强迫、胁迫、威胁等情况。自愿的选择参加或者不参加而不必受到任何的压迫性的不利影响，也不存

在雇佣关系中受制于雇主的压制性等情况下做出选择等。 
第三，参加者参加此文体活动不存在职务、法律、道德上的义务[10]。例如消防员为了救助而进入特

定的文体场所等或者为了见义勇为而进行特定的活动。 

3.2. 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 

由于自甘风险是加害人的免责条款，自甘风险必定是需要限定在一定范围内的。对于自甘风险的范

围，民法典将参加者的活动限定于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需要具备一定的风险和文体活动两个要素。民

法典在活动范围内选定了文体活动，与其带有的风险性和风险的自愿自己承担有很大的关联。 

3.2.1. 文体活动 
文体活动可以拆分为文化活动和体育活动。文化活动是指在一定范围内的展现精神文明风貌，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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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文化需要的活动。体育活动是指具有特定规则的有益于民众身心健康发展的活动，是自甘风险适用

的主要对象。2023 年 1 月 1 日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中对体育活动的概念和范围有明确

的界定。 

3.2.2. 一定风险 
并非所有的文体活动都是自甘风险的范围，需要具有一定的风险性。 
第一，风险的内容是特定的、固有的、是文体活动内在涵盖的。风险是客观存在的，不是主观臆想

的，不是主观上就能控制风险的发生与否以及控制。在特定的文体活动中，有些风险不是组织者或者经

营者尽到注意和安全保障义务就可以避免[7]。例如，在游泳时，会因为水的漩涡或者水流状况不平稳，

自身的腿部抽筋，游泳的耐力不够等因素而溺水；在冲浪时会因为海浪的翻涌而翻下冲浪板卷入海中；

在滑雪时有控制不够而撞到前面的人使其摔倒的风险；在打篮球时，会有抢球、过人、传球等可能产生

对撞的风险等。这些风险是伴随着特定的文体活动所固有的风险。 
第二，风险关系着文体活动的属性，与文体活动不可分。在对抗竞技、冒险类活动中风险性尤其明

显，适用自甘风险的文化娱乐类的文体活动也内生关联着风险性。例如在徒步，攀登等活动中，室外的

特殊的环境和选择的具有危险性的路径等所带来的感官刺激是活动所关联的，是关系活动属性的，是参

与者参加此活动的体验感和在意的部分。在艺术体操等活动中，技术性动作所带来的艺术的美感和艺术

价值与其风险是不可分离的，技术性组合性动作需要团体配合也往往伴随着容易受伤等属性。 

3.3. 其他参加者不具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 

在《民法典》规定的自甘风险规则中有排除适用的条件，意味着在自甘风险中仅包含了一般过失的

存在，如果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则要根据责任承担损失[6]。在判断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时需要判断是否

属于体育活动规则行为，不同的体育赛事肯定存在着不同的体育赛事规则，参加者要承担在正常的体育

赛事规则范围内的风险，其他参加者在一般过失的范围内造成损害可以免责[10]。例如在篮球赛事中，已

经存在着相关的犯规规则以及正常的在对抗赛事中产生的损伤等区分，要判定自甘风险时应当具体考量。

对于体育活动中的一般的故意犯规行为并不是法律所禁止的，因此要根据犯规行为与体育活动之间的关

联度等辨别犯规行为所导致的侵害与对他人故意伤害产生的侵害的界限。加害者限于其他参加者，活动

中的观众、裁判或者负责活动的摄影师、安全员等其他人员对参加者造成的损害是不适用自甘风险规则

的。 

3.4. 活动组织者的责任 

《民法典》规定：活动组织者的责任适用本法第一千一百九十八条至第一千二百零一条的规定。在

特定的文体活动中，尽管参加者自甘风险，不能免除组织者的安全保障义务[11]。活动组织者主要包含两

种类型：一种是社会活动的组织者和经营者，一种是学校等教育机构组织文体活动的责任。《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九十八条规定了经营性场所、公众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的安全保障

义务[12]。在其组织的文体活动中，不是所有风险责任都需要承担，但需要在安全保障的范围内尽到自己

的责任，在合理的限度内尽到了注意义务[13]。例如，体育场所的管理者需要保障场所的设施设备是可以

正常使用的，不会出现设备损坏导致运动者受损害等问题。活动是否具有营利性以及风险是否需要提前

告知、损害发生的因果关系、在发生损害事后是否及时采取了救助行为等都在安全保障义务考量的范围

内[14]。而对于教育机构责任，由于管理的对象大部分为非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对风险的承受能力和

防御抵抗能力更弱，因此法律对教育机构在管理保护的力度、周全和严谨性上必然存在更高的要求[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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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运动的形式日渐的丰富和新颖，民众在全民运动的号召下既需要自由的参与也需要保障自身的

利益。民法典规定了自甘风险规则，完善了侵权领域的免责事由，使得法律上的侵权体系更完整。有利

于我国文化体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引导公民自由且谨慎的选择适合自己文体运动，培养和落实中华文

化体育精神，更好的促进公民的身心健康发展，促进中华体育文化事业的发展，完成新时代新征程体育

工作的使命任务。在具体适用自甘风险规则的时候要区分其与相似概念，严格明确自甘风险规则的主体

条件、主观条件和特定的文体活动以及一般过失的认定，防止自甘风险规则在适用上的不当扩张，更好

的解决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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